南京大学戏剧专业
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研究生（全日制）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全日制）教育侧重培养学生在戏剧影视以及相关文化艺术领域内的艺术涵养与创意表达、专业技能以及产业经营管理能力。通过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充分的专业技能实践，使学生能够掌握剧场艺术或影像艺术创作技术，熟知戏剧影视艺术创作程序，成为胜任剧场、电影、电视及新媒体艺术作品编导及评论工作的高级专业人员。为适应国家文化机构和文化产、事业单位的发展需求，本专业还期望培养在未来能够从事艺术和文化活动策划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的管理型人才。本专业同时也为有志于在戏剧与影视学领域内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提供发展平台，使其能够获得进一步深造所必备的学术视野与训练、合理的知识结构、独立研究以及国际交流的能力。
在此获得学位者的潜在职业方向为：
1、 剧场、电影、电视及新媒体艺术作品的编剧；

2、 剧场、电影、电视及新媒体艺术作品的导演、制片人，剧场或影视及新媒体制作的创意者及其他技术人员；

3、 传统或新兴媒体的文化、艺术领域记者、编辑；
4、 从事文化艺术管理工作的国家公务员；

5、 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作者或独立艺术工作者；

6、 在文化、艺术产业中，从事市场策划、经营和管理工作；
7、 攻读戏剧与影视学或其他文学、艺术学类博士学位。
    二、招生对象及考试方式
南京大学戏剧专业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全日制）的招生对象为已获得学士学位的应届、往届本科毕业生，考生须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取得复试资格。全国统考中的两门专业考试科目为：戏剧影视艺术基础知识、戏剧影视艺术创作。复试内容包括：专业基础与技能笔试和面试。
三、学制：
三年全日制。
四、课程设置（50学分）：
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共50学分。
（一）公共基础课（8学分）

  1、马克思主义文艺学（2学分）

  2、中国文化专题（2学分）
  3、美学专题（2学分）
  4、外语（2学分）
（二）专业必修课（共34学分）
 A、专业基础课（12学分）：
  1、戏剧与影视艺术理论（2学分）

  2、戏剧史专题（4学分）
  3、电影史专题（4学分）
  4、电视剧研究专题（2学分）
 B、专业技能与实践课（20学分）：
  1、舞台剧写作（2学分）
  2、影视剧写作（2学分）
  3、戏剧与影视评论（2学分）
  （以上三门课任选两门，共选4学分）
  4、视听语言（2学分）
  5、戏剧与影视创作专题（上、下）（4学分）

6、艺术策划与管理（2学分）

7、实习（8学分）

  C、政治必修课程（2学分）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
（三）选修课（8学分）：
  1、通俗文学（3学分）
  2、电影艺术形态（2学分）
3、舞台美术概论（2学分）

4、中国戏曲（2学分）

  5、戏剧与影视作品鉴赏（2学分）

6、剧场艺术实践（3学分）
7、片场专题（3学分）
  8、摄影与摄像（2学分）
  9、影视后期制作（2学分）
  10、影视制片管理（2学分）
  11、大师研究（2学分）

  12、短片研究（2学分）

  13、亚洲新电影研究（2学分）

  14、影视美学（2学分） 
  15、自然辩证法概论（1学分）

  16、其他院系研究生课程任选
五、培养方式：

（一）实行学分制。

课程体系共分三类，即公共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总学分不少于50。教学实行课堂讲授、讨论与艺术实践相结合，重点培养学生的技能应用能力、创意能力和艺术创作能力。

（二）实行导师（导师组）负责制。
第一学期期末，根据师生互选的原则确定导师，制定培养计划，导师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导师队伍包括：（1）本系研究生导师；（2）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文艺学专业有能力指导创作的研究生导师；（3）外聘担任兼职教授的资深艺术家。
导师组由一名资深教授和1-3名青年教师组成。
（三）强化艺术创作实践。

1、须修满8个实习学分。实习形式主要为进入校内外剧团、剧组、电视台、广播电台、网站、文化单位、报刊杂志等，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参与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实习结束后，由指导老师给出评语和分数，方能获得学分。
假期工作满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中每周工作一个半工作日，在导师给出评语与分数后，可获得4个学分。

2、聘请校外高水平艺术家授课或指导学生创作与实习。
3、组织艺术硕士剧团和影视创作剧组，鼓励学生演出和自制影视及新媒体作品。
六、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
1、三年级学生须完成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
2、毕业创作最终应提交个人主创的艺术作品，形式包括：在舞台剧创作中担任编剧、导演、设计、重要演员、监制人；在影视及新媒体作品创作中担任导演、编剧、重要演员、监制人；25,000字以上的电影文学剧本或小说。
舞台剧的个人作品其演出时间不应短于45分钟；集体作品须能够演出一个晚会。个人独立制作的影视及新媒体作品，放映时间不应短于20分钟，集体作品则须更长。电影文学剧本和小说须达到能够在正规文艺刊物上发表的水准。
3、毕业论文应总结和阐释自己的创作，并研究与创作相关的问题，不少于10000字。
七、开题与答辩

1、学生须于第三学期中期就毕业创作选题提交开题报告。经三人以上的老师就开题报告与开题学生讨论通过后，方能进入毕业创作。开题确定的毕业创作内容与形式不应随意更换，如有必要应重新开题。
2、修满规定学分，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获导师批准，方可申请答辩。

3、答辩委员会由3人或5人组成，其中至少1名教授，其他成员应有不低于副教授的职称。必要时应有资深艺术家参加答辩委员会。
4、答辩委员会委员不仅应当审读毕业论文，还必须审读毕业创作作品。
5、毕业创作作品和毕业论文须经两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本专业人士审读，并向答辩委员会提交评审意见。两位评审专家中应有一名熟悉毕业创作作品艺术形式的同行艺术家。
   七、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修满规定学分，毕业考核合格，通过毕业创作和毕业论文答辩者，经院、校两级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准予毕业，授予艺术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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